
—1—

海南省财政厅文件

琼财预〔2018〕1342 号

海南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相关项目支出标准的通知

省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市县财政局、洋浦财政局：

根据《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省本级支出标准体系建

设方案的通知》（琼财预〔2018〕481 号），现将课题、培训、会

议、办公用房维修改造以及特定人员补助类项目支出标准予以印

发。上述支出标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执行中如存在问

题请及时向省财政厅反馈。除有明确规定外，各市县可结合本地

实际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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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课题类项目支出标准

2. 会议类项目支出标准

3. 培训类项目支出标准

4. 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类项目支出标准

5. 特定人员补助类项目支出标准

6. 项目支出标准表

海南省财政厅

2018 年 9 月 25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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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课题类项目支出标准

一、概念界定。课题类项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根据经济社会

发展需要、针对某一领域或问题开展的理论研究或具有一定运用

价值的技术探索、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或改进管

理的项目。

二、适用范围。课题类项目支出标准适用于省本级机关事业

单位自行开展或委托社会机构实施的各类研究课题（或政策研究

与设计），包括产业发展、社会管理、政策（制度）设计等与政

府管理相关的课题或具有一定运用价值的技术探索，不包括科研

机构开展的自然科学或基础应用研究以及社会机构或个人自行

开展的各类研究。

三、标准设置。根据课题项目决策主体和重要程度，将课题

划分为特大课题、重大课题和一般课题。其中，特大课题是指中

共中央或国务院交办的重点课题；重大课题是中央部委和省委省

政府要求开展的重点课题（依据中央部委和省委省政府文件或批

示）；其他属于一般课题。按照简单明了、易于操作原则，课题

类项目支出标准主要包括课题调研标准、课题研讨标准、课题撰

写标准等三部分。其中，课题调研标准和课题撰写标准属于上限

标准，课题研讨标准属于定额标准。具体支出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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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类项目预算上限标准=课题调研标准*系数+课题撰写标

准*系数+课题研讨标准*人数*天数

其中，课题调研标准为 8 万元/个；课题撰写标准 5 万元/

个；课题研讨标准 450 元/人/天（包括课题评审，其中，一般课

题不超过 30 人和 4 天（含报到和离开），重大课题不超过 60 人

和 7 天，特大课题不超过 150 人和 10 天）。同时，一般课题系数

是 1(系数上限，下同)，重大课题系数是 5，特大课题系数是 10。

四、使用说明。课题类项目标准属于上限标准，在具体编制

课题类项目预算时，各单位可结合实际在限额标准内进行明细支

出预算申报。确因特殊情况需增加课题类项目预算安排的，由单

位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，详细说明特殊事由，经核准后可按不超

过 30%的比例在限额标准基础上增加安排，仍然无法满足支出需

要的，由单位报省政府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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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会议类项目支出标准

一、概念界定。会议费是指各单位召开会议直接发生的各项

费用支出。

二、适用范围。会议费支出标准适用于省本级党的机关、人

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民主党派

机关和人民团体机关召开的会议。省级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参照

执行。

三、标准设置。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海南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琼

办发〔2014〕19 号），会议费支出定额标准如下:

位:元/人天

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 计

一类会议 360 140 100 600

二类会议 300 140 90 530

三、四类会议 240 130 80 450

四、使用说明。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，而不是

应当享受的待遇。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会议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会

议室租金、交通费、文件印刷费、医药费等。会议费开支实行综

合定额控制，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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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培训类项目支出标准

一、概念界定。培训费是指各单位开展培训直接发生的各项

费用支出。

二、适用范围。培训费支出标准适用于省本级党的机关、人

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民主党派

机关和人民团体及其所属机构使用财政资金在境内举办的三个

月以内的各类培训。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参照执行。省委组织部

和省人社厅组织的调训和统一培训以及有关部门组织的援外培

训，不适用本支出标准。

三、标准设置。根据《海南省财政厅、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、
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省直机关培训费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琼财行〔2017〕442 号），综合定额标准如下

(单位:元/人/天)：

住宿费 伙食费
场地、资料、

交通费
其他费用 合计

340 130 50 30 550

四、使用说明。培训费开支范围包括师资费、住宿费、伙食

费、培训场地费、培训资料费、交通费以及其他费用。除师资费

外，培训费实行分类综合定额标准，分项核定、总额控制，各项

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。综合定额标准是相关费用开支的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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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应在综合定额标准以内据实结算报销。30 天以内的培训

按照综合定额标准控制；超过 30 天的培训，超过天数按照综合

定额标准的 70%控制。上述天数含报到撤离时间，报到和撤离时

间分别不得超过 1 天。

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。讲课费（税后）执行以

下标准：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，正

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，院士、全国

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。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

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。其他人员讲课费参照上述标准

执行。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，不重复计算讲课费。授课老师

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省级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，住宿

费、伙食费按照本办法标准执行，原则上由培训举办单位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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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类项目支出标准

一、概念界定。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类项目支出是指省级党政

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中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。

二、适用范围。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类项目支出标准适用于省

本级行政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省直驻市县行政事业单位和垂直

管理部门市县单位、省直驻外省的行政事业单位。

三、标准设置。根据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、

《关于全省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》

（琼办发〔2013〕36 号）、《海南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标准(试

行)》(琼建定〔2013〕263 号)、《海南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配置标准》（琼财资〔2016〕1550 号）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项目
上限标准(元/平

方米使用面积)
范围

大厅 1200 地面、墙面、天花板、水电管线、灯具等

会议室、接待室 1000
地面、墙面、天花板、内门窗、水电管线、灯具、水电线

管、网络线路等

办公室 800
地面、墙面、天花板、内门窗、水电管线、灯具、水电线

管、网络线路等

公共走道 700 地面、墙面、天花板、水电管线、灯具等

茶水间 600
地面、墙面、天花板、内门窗、水电管线、灯具、水电线

管、卫生洁具等

卫生间、食堂、

机房

1100 地面、墙面、天花板、内门窗、水电管线、灯具、水电线

管、卫生洁具、机房网络线路等

四、使用说明。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须经省机关事务管理

局初审同意报省发改委审核后，由省发改委报省政府审批(经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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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部门评定为日常维修的除外)，预算单位应委托第三方有资质

的专业机构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预算等，其中超过 100 万

元的项目经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报省财政厅组织预算评审。预算

单位申报维修改造项目预算时须以本标准规定的上限标准计算

投资限额，如果预算投资超过投资限额，应采取限额优化设计、

调低档次等措施控制投资。特殊情况确需突破投资限额，应详细

说明原因报省财政厅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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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特定人员补助类项目支出标准

一、概念界定。人员补助类项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根据经济

社会发展和民生事业需要，对特定群体人员给予补助的项目或者

依据人员标准计算确定资金额度的项目。

二、适用范围。人员补助类项目支出标准适用于机关事业单

位按要求或自行给个人发放的各种资金补助，包括优抚救济、培

训补助等以及按人员标准对机构给予补助个人受益的项目，如就

业培训、免学费补助等。不包括对单位的工作补助、奖励，以及

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培训等。

三、标准设置。人员补助类项目支出标准主要是依据中央和

我省现有相关政策文件确定。具体支出标准见附表。

四、使用说明。国家或省委、省政府文件有明确标准的人员

补助类项目，按相关文件执行。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厉行节约未雨绸缪严格控制各类新增财政支出的通知》（琼府

办〔2015〕182 号），如有调整，应由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报

省政府审批。

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5 日印发


